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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(外)差旅費報支操作手冊 
 
※國內、外出差旅費應於事前填具「出差預定表」經核准

後，於出差結束十五日內，自行上會計請購系統登打「
出差報告書」，並連同收據等⼀併送出完成核銷程序。 

※國外出差人員交通費之報支，機票部分，應檢附機票票
根或電子機票、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
收轉付收據及登機證存根；其餘交通費，應檢附原始單
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。 

※國外旅費之匯率，以「出國前⼀天」台灣銀行之「即期
匯率」「賣出」為換算標準。 

 
 
國內差旅費 
步驟⼀：進入「網路請購」→輸入⾃⼰的帳號、密碼→點選「部⾨

（計畫）請購查詢」→「新增請購」→點選「印領/薪資/
差旅費清冊」項下之「國內差旅費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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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 
（⼀）請於「⽤途說明」處鍵入出差⼈、出差⽇期及⽬的。 
（三）點選「編輯經費」，在「計畫編號」處下拉擬報支的計畫，

在「經費⽤途」處下拉擬報支的經費⽤途。 
（二）點選「編輯清單」，輸入報領⼈資料、「逐⽇」輸入起迄地

點、工作紀要、交通費、住宿費及雜費。 
（四）確認「編輯經費」、「編輯清單」兩個加總⾦額⼀致後，按

「存入」後，並請確認「列印格式」是否為「直印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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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印出「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」後，連同相關收據（1.機票
或高鐵票根；2.住宿費收據），請「出差⼈」、「計畫主
持⼈」及「單位主管」核章後，按核章流程遞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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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差旅費 
步驟⼀：進入「網路請購」→輸入⾃⼰的帳號、密碼後→點選「部

⾨（計畫）請購查詢」→「新增請購」→點選「印領/薪資
/差旅費清冊」項下的「國外差旅費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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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 
（⼀）請於「⽤途說明」處鍵入出差⼈、出差⽇期及⽬的。 
（三）點選「編輯經費」，在「計畫編號」處下拉擬報支的計畫，

在「經費⽤途」處下拉擬報支的經費⽤途。 
（二）點選「編輯清單」，輸入報領⼈資料、「逐⽇」輸入起迄地

點、工作紀要、交通費、生活費及辦公費。 
（四）確認「編輯經費」、「編輯清單」兩個加總⾦額⼀致後，按

「存入」後，並請確認「列印格式」是否為「直印」。 
 
 
 
 
 
 
 
※回程生活費以30%計。 
※生活費匯率是以出國前⼀天「台銀即期賣出」匯率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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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五：列印出「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」後，連同相關收據（1.機
票票根或電子機票；2.登機證存根正本或足資證明出國事
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；3.國際線航
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
支付票款之文件；4.已核准之「出差工作預定表」；5.研討
會議程），請「出差⼈」、「計畫主持⼈」及「單位主管
」核章後，按核章流程遞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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